
各镇（街道），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关于加快推进“长者食堂”建设不断提高养老助餐服

务水平的意见》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沂源县民政局             沂源县财政局 

                              

                          

                           沂源县市场监管局

 

2021年 6月 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长者食堂”建设
不断提高养老助餐服务水平的意见

 

为积极适应人口老龄化，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更好

满足老年人就餐需求，现就进一步加快推进“长者食堂”建

设不断提高养老助餐服务水平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根据《淄博市民政局 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关于加快推进“长者食堂”建设不断提高养老助

餐服务水平的意见》（淄民〔2021〕23 号）的要求，以城乡

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围绕“15分钟生活圈”规划布局，通过

“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坚持政府主导，落实镇

（街道）主体责任，鼓励依托现有城乡养老服务设施配建长

者食堂，逐步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市场化的长者助餐服务

体系，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

二、工作要求

（一）功能定位

长者食堂是公益性服务项目，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就餐、

送餐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样、优质的餐品和服务，

满足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



（二）选址要求

科学统筹老年人就餐意愿，掌握老年人口分布情况及助

餐需求状况。城市依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合理布局长者食

堂。农村依托农村幸福院进行配建，提供助餐服务。

（三）建设模式

1、“日间照料中心+长者食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长

者食堂由运营方独自承担运营。

2、“农村幸福院+长者食堂。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特色的

“农村幸福院+长者食堂”经营方式，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乡村振兴等紧密结合，由村集体负责建设和管理运营，实施

“村建公营”运营模式；由村集体提供场所，委托养老机构

或专业组织负责建设和管理运营，实施“村建民营”运营模

式，提高管理运营水平。

长者食堂须具备厨房和就餐场所，应容纳不少于 20人

同时就餐，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就餐服务。

（四）备案要求

对符合建设运营标准规范（见附件 1）的，经所在镇（街

道）同意，向县民政局申请，经评估通过，备案为：“沂源

县长者食堂”。各长者食堂要悬挂县内统一的长者助餐标识，

网点名称分别为：“×××（社区/村）长者食堂”等。县

民政局要及时将各助餐服务机构基本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

承诺等事项向社会公开。



（五）运营要求

1.各长者食堂应当上墙公示其许可证件、开放时间、服

务范围、餐品价格以及对老年人的优惠、从业人员健康证及

资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承诺书、举报电话等信

息，长者食堂运营机构应当保障老年人用餐安全。

2.各长者食堂应根据助餐服务对象用餐特点和时令季

节变化，提供适合老年人营养需求的配餐，做到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每周要制定食谱，食谱要提前向老年人公开。

3.加强长者食堂信息化管理。县民政局要完善提升就餐

管理手段，各长者食堂应使用助餐服务系统，实现统计、结

算、管理等信息化。强化供需对接，鼓励供餐单位开展手机、

电话及网络等订餐方式。

4.建立长者助餐满意度问卷调查机制。从用餐环境满意

度、菜品荤素搭配满意度、菜品口味满意度、服务人员态度

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满意度测评，根据测评进一步丰富菜单菜

品，提供符合老人需要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服务，提高长者助

餐工作的群众满意度。

三、扶持政策

（一）助餐补贴。对 60周岁以上的沂源户籍老年人午

餐进行补贴，对 60—79周岁的老年人，市财政每餐补贴 1

元、县财政补贴 1元；对 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市财政每

餐补贴 2元、县财政补贴 1元。以运营方直接减除老年人餐



费的形式进行补贴，由长者食堂运营方先行垫付，以季度为

单位向镇（街道）申报拨付。

（二）运营补贴。对运营满一年、经评估合格的长者食

堂，年度午餐就餐老人达到 4000 人次的，年度补助 2 万元；

达到 7000人次的，年度补助 3万元；达到 10000人次及以

上的，年度补助 4万元。

（三）按照《关于推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淄政办字〔2020〕115号）要求，长者食堂经县民政局认

定为养老服务设施的，其经营所需的水、电、暖、燃气执行

居民价格。

（四）鼓励设立爱心助老服务项目，通过定向捐赠的方

式探索推进长者助餐服务。

四、服务质量评估

县民政局于每年的 10 月份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的方式，

对运营满一年的长者助餐运营机构服务质量开展评估，并对

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负责。评估内容包括长者食堂运

营机构的项目建设、人员配备、规范运营、运营成效、服务

质量、老年人满意度等方面，评估结果于 11月初向社会公

布，并与运营补贴挂钩。运营补贴于投入运营满一年、评估

合格后发放，当年未通过年度评估的不予发放补贴。连续两

年评估不合格的撤销备案信息及统一标识，不再受理补贴申

请。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长者食堂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精心组

织，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加强监督检查。县民政局要会同相关部门定期对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密切跟踪资金使用绩效，确保

工作落实落细。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的，要依法追缴各

类补助款，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县民政局要充分发挥牵头

作用，统筹指导长者助餐服务设施建设。县市场监管局要依

法行政，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力度，同时加大长者食堂食品安

全的监督检查频次，确保社区（村居）老年人吃上“放心

餐”。各镇（街道）要按照属地化管理要求，负责区域统筹、

选址和规划建设，加强日常业务监督管理。

（三）加强宣传动员。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社区（村

居）建设的主动性，鼓励爱心企业积极参与，营造“长者食

堂”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各镇（街道）要主动向社区（村

居）居民推广介绍，吸引老年人的参与，满足老年人需求，

使老年人生活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更有品质。

本意见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附件：1.沂源县长者食堂服务管理规范



   2.沂源县长者食堂备案申请表

   3.沂源县长者食堂运营补贴申请表



附件 1

 

沂源县长者食堂服务管理规范
 

（一）具有合法的专业资质

1.经民政部门备案的养老服务场所。

2.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餐饮）资质。

（二）建筑与设备设施基本条件

1.厨房面积与餐厅面积相适应，功能分区（食品清洗区

域、食品切配区域、食品烹饪区域、成品供应区域等）布局

合理。

2.厨房应配备厨具、清洗水池、冷藏（冻）设施、专用

消毒设备、灭蝇防鼠设施等。

3.餐厅有配套的供老年人及特殊人群使用的桌椅、用具

等。

4.无障碍设施连续可用，有无障碍慢坡通道、楼梯扶手

设备等。

5.有规范的标志标识，包括县民政局统一制作的长者食

堂标识和公共信息图形标识，如安全警示标识、服务导向标

识等。

（三）日常管理服务标准规范



1.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做好食品

留样，有健全的老年餐供餐食品安全与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检查记录制度、奖惩制度。

2.长者餐饮服务基本标准。因地制宜综合考虑服务对象

的身体特点和时令季节变化，充分考虑老年人饮食习惯，餐

食原则上按照荤素搭配、汤饭搭配等方式制作，做到营养丰

富、合理和均衡。就餐场所保持清洁卫生，每次就餐后应进

行清洁。

3.实行公示制度。食品经营许可证、开放时间、服务范

围、餐品价格以及对老年人的优惠、员工健康证、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承诺书、举报电话等须上墙公示。

4.服务人员日常管理及服务接待有详细记录。

 



附件 2

沂源县长者食堂备案申请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长者食堂名称  地址  

法定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施类别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长者食堂

农村幸福院长者食堂

 

运营资质

法人登记证       食品经营许可证

场地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占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正式运营时间  从业人员总数  

需提供的证明材料清单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服务场所的所有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镇（街道）申报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民政局备案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沂源县长者食堂运营补贴申请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长者食堂名称  地址  

法定负责人  联系电话  

就餐场地面积  

补贴类型：            （助餐补贴、运营补贴）

申请补贴款
申请补贴金额：           元

助餐补贴

60周岁以上助餐补贴人数（    ）人次，申请补贴经费（   ）元

60—79周岁助餐补贴人数（    ）人次，申请补贴经费（   ）元

80周岁以上助餐补贴人数（    ）人次，申请补贴经费（   ）元

运营补贴 年度累计就餐人数（    ）人次，申请补贴经费（    ）元

本机构保证以上所附数据材料真实有效，并承诺遵守《沂源县长者食堂服务

管理规范》。如有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民政局、财政局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